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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部門工作評核的報告

盧敏雅＊

前言

對工作表現進行評核是人力資源管理中最為複雜的問題之一。任何一種評核方

式都有不完善之處。有時評核方式會與評核目的背道而馳，而且滋養了官僚主義，

難以突出對業績的肯定；有時在其執行過程中又會影響評核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本文將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現行的工作評核方式及實施情況進行分析。

一方面肯定其優點；另一方面也指出存在的問題和不當之處，並提出相應的解決辦

法，以求改善其實施。

最後，面對新的人力資源管理觀念的實際需要，本文還將對其它評核方式略作

探討。

一、工作評核及其目的

人們都希望公務員能夠做到盡職盡責，祇有這樣，政府部門才能更好地為市民

服務。

工作評核就是評價一個部門的工作人員的工作表現，並設法參照預定的標準為

每一位工作人員評級。

工作評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改進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鼓勵先進和專業

質素的提高。

工作表現評核是人力資源管理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手段。通過它，可以瞭解為政

府機構提供服務的公務員目前的及潛在的價值，以期加強對公務員工作的管理，使

公務員有機會瞭解對他們的工作表現所作出的評核，以及他們應該以何種方法去改

進工作，並制定他們的職程發展計劃。

＊行政暨公職局顧問高級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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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一的盡可能客觀的標準對公務員的工作評價，還可以使領導層採取措

施，將公務員調整到他們最有能力承擔、最感興趣和最具工作動機的職位上；找出

不協調的方面，制定策略去改正；發現培訓方面的不足，提出恰當的解決辦法；有

依據地制定計劃，使每一位公務員的職程都能得到發展，以及保證合理地支配完成

工作目標所需要的人力資源。

二、現行工作評核方法的架構

1．法律規定

目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按照現行的《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一百

六十一條至一百七十三條的規定（附件一），通過每年的“工作評核”來評價公務

員的工作表現。

這種評核方法於一九八五年開始實施。與之相關的有四月八日第29／85／M號法

令和第75／85號批示。前者規定了工作評核的方法，後者通過了實施細則。在1 989

年以前，十二月七日的第1 10／85／M 號法令及十二月三十一日第1 1 9／GM／87號批示

曾對該方法略作了修改。

198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87／89／M號法令通過了《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

則》。《通則》第一百六十一條至一百七十三條對“工作評核”作了規定，有關做

法一直沿用至今（十二月二十八日第62／98／M號法令曾作出過修改）。

2．評核方法的特點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工作評核”採用一種“等級評核卷”，這也是各團體最普

遍採用的工作評核方法之一。1

這是一種分析評核法，即先確定決定工作表現的一系列基本要素和不同層面，

並對其中每一項進行評核。同時為每一項都制定一個評分等級，從不理想到優秀，

涵蓋工作表現的各個層面。

評分是通過一份專用的工作評核卷（附件二）。評核人為每一項打分，最後用

級別表示總分。

這種評核方式針對工作人員的作為，除了工作能力外，還有工作方式以及在履

行職責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其它方面。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府部門每年以《工作評核表》（五月二十五日第65／GM／99

號批示附件中的式樣十四）來進行工作評核。在這種等級評核卷中，有十一項評核

內容：工作質量、工作數量、進修、責任感、工作上之人際關係、出勤和準時率、

主動性和創造力、物料保存（如屬重要的）、對安全的重視（如屬重要的）、與公

眾的關係（如適用）以及領導才能（如適用）。

1 . 尤德爾、赫訥曼，《人員指揮政策》，出自特雷西·威廉的《人力資源管理及發展手冊》，

1 985年 ，第 1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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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項的分數為4分至1 0分，最後的分數為各項得分的平均數。

接著用級別表示所得分數，其標準如下：

4分－劣

5至6分一平

7至8分一良

9至1 0分一優

當所得分數等於某等級最高分再多零點五分或以上時，即給予較高一級的

等級。

3．評核人和被評核人

根據現行法律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每年都要接受評

核，擔任領導職位者以及在行政長官和司長辦公室任職者除外。

評核人每年由部門領導指定，其中要考慮他們與被評核人的工作關係。

每位評核人須將分數提交給其上級確認，最後由部門領導認可。上級及部門領

導有權對分數作修改，但必須列明所給分數的理由。

4．評核形式和程序

有兩種評核形式：第一種是平常評核，針對大多數實際服務超過六個月的工作

人員；第二種是特別評核，針對臨時委任人員，或經利害關係人申請，屬於平常評

核範圍之外而且現行法律許可的特殊情形。

現行法律規定了如何進行評核，包括保密性、期限、過程及其它程序，還有聲

明異議和訴願的方式。

5．工作評核的重要性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的工作評核具有諸多的法律效力，最明顯的如祇有三年

被評為“良”或兩年被評為“優”的公務員才有資格晉階及晉升；還有被評為“平”

或“劣”的公務員將受到懲處；屬編外或散位者，其合同將不予續期；屬臨時委任

的，其職務將被終止。至於被評為“劣”的確定委任公務員，將受到紀律處分。

三、對現行工作評核方式的分析

1．等級評核卷的優點

1）可以對個人特點、能力和行為等重要方面進行多層次的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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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評核項目的條文和分級具有普遍性，覆蓋範圍廣，適用於各種職務、情

況和各類人員 。

3）在使用等級評核卷時，無論是程序，還是所使用的概念，都較容易理解。

4）最後得分取的是平均數，無需複雜的計算。

5）這是一種比較經濟的方式，無需巨額投資。

6）使用時無需花費很多時間，有利於對人數眾多的公務員進行評核。

最大的好處看來還是這種評核卷使用方便，這一點也許正是其非常普及的原因 。

2．等級評核卷的缺點

1）使用這種方式時如果不謹慎，有可能會出現標準掌握不夠嚴格的情況，從

而使評分集中在中等甚至較高等級。

2）在大多數評核過程中，評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評核人的個人判斷，因此

帶有主觀性。

3）各評核項目的內容條文的折衷性及普遍適用性難以針對不同職務的各自

特點 。

4） 在採用數學方法評分時，有一個使工作評核更系統更客觀的動機，但在實

踐中其科學性則令人懷疑，因為並非每一位評核人依據確鑿的事實來判

斷，而且標準很難統一 。

5）在工作評核的內容組成方面很易出現差錯2，尤其是：

· 對作為的描述不準確。

· 使用了抽象的概念（如忠誠、誠實、正直等）或難以理解的詮釋。

· 選擇的內容不當（如加入了無關重要的的或省略了關鍵的） 。

6）缺乏對被評核人的進修及個性方面的評估會使評核工作出現很多偏差 。

四、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工作評核的實施情況

任何評核制度的效果取決於所採用的評核方法是否正確。

為了評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工作評核的實施情況，以下我們將對現有的

最近一次工作評核（1 999年）的結果進行分析。

對於軍事化人員的評核，我們將單獨研究（見第3點），因為儘管他們也使用

等級評核卷，但與其他政府部門有所不同（附件三）。

2．卡西奧，《應用心理學》，出自特雷西·威廉的《人力資源管理及發展手冊》，1985年，第1 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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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九九年工作評核的總體結果

1 999年在總共三十七個局級政府部門中，評核結果為“優”的特別多（佔62

％），其次為“良”（佔38％）。在9269名工作人員中，祇有27人被評為“平

”，沒有一人被評為“劣”（圖表一）。

從原則上說，為了鼓勵先進，祇有工作成績突出的公務員才能被評為“優”

這樣他們可以更快地晉升。然而我們很容易地就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大部分

人的工作評核均為“優”。

圖表一．各政府機關於 1999年的工作評核結果

2．以專業組別為單位的一九九九年工作評核結果

如果我們將專業組別的評核結果與工人及助理員組別進行比較，會發現兩者在

等級分配上有很大差別，由此我們可想到評分標準的不統一性。

在高級技術員／技術員組別中（圖表二），被評為“優”的人數竟高達85％。

而在工人及助理員組中，獲得“優”的僅佔38％。

在其他的專業組別中，專業技術員組別的得“優”率為75％（圖表三），行

政人員組別為79％（圖表四），上述兩個組別中也有工作評核為“平”的人（每

組為 1 ％）。

圖表二．以專業組別為單位的一九九九年工作評核結果

3．澳門保安部隊軍事化人員的工作評核結果

澳門保安部隊軍事化人員使用多種方法來評核工作成績。其中有一種個人評核

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工作評核相似，但兩者不僅在各評核項目的等級劃分上有所不

同，而且在評核的分數和等級上也有所不同（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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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工作評核也分4個等級，如下所示：

1）優 9至 1 0分

2）良 6至 8 分

3）平 4 至 5 分

4）劣 2至 3 分

一九九九年軍事化人員的工作評核結果與其他政府部門剛好相反，形成了一條

更為合理的評核分數分布曲線。這一點表明現行的評核方式得到了較正確的實施，

儘管評核結果過多地集中在“良”這一級上。在一九九九年，有89％的軍事化人

員的工作被評為“良”，僅9％被評為“優”，另有2％被評為“平”。在4952個

評核報告中沒有人被評為“劣”。

圖表三.澳門保安部隊軍事化人員於一九九九年的工作評核結果

五、評核方式的不合理之處及相應的改進辦法

在對有關工作評核的現行法規進行分析時，首先要指出的是這些法規並沒有明

確解釋工作評核的目的與用途。不言而喻，任何一種評核方式的目的都是為了提高

工作人員的能力及專業素質。但儘管如此，如果法律以大家都能明白的方式明確規

定工作評核的目的，也許就能更容易避免在評核過程中出現官僚主義和偏離目標的

情況 。

現行法規中也沒提及被評核人的參與，只提到應將評核結果告知被評核人，而

且也沒有指出應如何將評核結果告知被評核人。當面為被評核人評分也許是一種最

普通的告知評核結果的程序。

就這方面而言，政府領導與被評核人之間應該建立定期召開會議的機制，介紹

工作計劃安排，明確對每位工作人員的工作要求，這樣就能將工作評核與具體的工

作情況聯系起來。

現行法律沒有規範可以允許工作人員參與評核程序的機制，即通過工作人員選

舉產生的由公正和獨立的人士、評核人代表及被評核人代表組成的具有諮詢職能的

委員會，可以在出現爭議時進行更加公正的分析，並據理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由

於只能向自己的上級提出對評核結果的異議，被評核人自然會產生受到不公平對待

的情緒，而這種性質的委員會則可以起到緩解作用。

只有在對職責和職責的要求有了系統化認識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工作評核。因為

澳門政府從未對各部門的職責做過研究，所以只有在個別情況下或部分部門中，才

能以職責分析作為工作評核的基礎，從而使工作評核更加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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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著手進行這項研究時發現，每年的工作評核資料沒有匯總。假如每年能

夠編寫一份工作評核報告，做一個總結，並對各政府部門的工作評核進行統計，將

會有很多益處，這是很顯然的。這樣一來，如果在進行評核的過程中出現差錯，就

可以借此了解情況，核實評核程序，從而使工作評核進一步完善 。

同時我們也發現，評核人沒有任何指導和說明如何進行工作評核的手冊 。

關於在前一點中分析過的評級問題，需要指出的是有濫評“優”的現象。這不

僅造成了前面所述的種種問題，而且還使工作評核失去了作為晉升考核一個重要部

分的意義。此外，從長遠角度來看，也將使大部分工作人員晉升過快。假如在政府

部門工作的9年裡，有70％的工作人員都達到了職業生涯的頂峰，而且又沒有繼續

晉升的可能，那麼可以想像，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或多或少會缺乏工作動力。

工作評核等級的均衡分配可以通過對評核人進行集訓來實現，也就是使用視聽

媒介模擬正確和錯誤的評核程序，讓評核人從中認識主觀性評核的主要表現，以及

如何盡可能地減少這種主觀性，同時警惕那些在不知不覺中常犯的錯誤。這種培

訓，除了要從理論上分析現行等級的不同尺度和討論各評核項目的評分標準外，還

可以包括一個按現行等級進行評核實踐的階段。

除此之外，為了使工作評核能夠更有效地促進工作的改進，可以建立一種機

制，即部門領導必須為在某些方面工作表現欠佳的工作人員或根據他們的分工需要

安排培訓課程，這樣他們就不會因為沒有經過專門培訓、工作表現欠佳而在工作評

核中受到影響。

澳門保安部隊的評核卷在級別構成上也有不足之處，主要是使用了難以掌握的

抽象概念。

1．可以避免的錯誤

可以說，不管利用甚麼樣的方法，主觀主義都會存在於任何一種評估活動中。

主觀主義雖然不能完全消除，但是可以力求去減少它。如果評核人員意識到主觀主

義的存在，便要去克服它。人員的評核是一項非常難以執行的任務；它需要極大的

專注，敏銳的判斷，以及擺脫偏見的束縛。我們作出的評核有時並非總是以事實為

依據，而往往依賴於推測和假設。在這方面最常見的下意識的錯誤有3：

暈輪效應 這種看法會使評核人認為一個好的公務員，他在所有的方面都應該

是好的，而一個不好的公務員，他在所有的方面都會是不好的 。

常犯錯誤 比較遷就的領導人員訂立的評估標準很低，而要求嚴格的主管訂立

的標準又高得公務員無法能夠達到。這種評估結果只會反映出領導人員的個

性，而不會反映出公務員的真實工作表現。

中心傾向 未經過培訓或準備不充分的評核人員，一般都會採取兩種姿態：避

免給予過低的評分，擔心會傷害到他們的下屬；而給予過高的評分，又害怕將

來會遇到麻煩 。

3．請參考里斯本行政改革部出版的《公共行政工作評核手冊》 ，1 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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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過高的傾向 由於從慷慨到感覺不安全之間存在的各种理由，一些評核人

員一貫給予他們的合作者最高的檔次評分。

感情效應 任人唯親，表現出某種偏愛、同情或厭惡態度 。

不瞭解評分要素的含義 由於不理解評分要素的含義，而對評估標準以外的某

些品質進行評核 。

例外事件 傾向於注重公務員職業生涯的近期表現狀況，但是這些表現在其行

使其職務的整個過程中可能是不重要的。

職務未要求的品質 與職業生涯不相關的事實或品質，被領導人納入評核範圍

（例如：一個表現差的公務員被認為是一個好的員工，僅僅因為他總是願意幫

助他人……）。

潛在的素質 衹因為某個公務員完成了高等教育課程這一簡單的事實，便傾向

給予其優秀之評分 。

例行公事 一系列的評核工作使得評核人不再給予這項工作應有的重視。

不協調傾向 由於認為工作評核制度效能不大，領導人員不合作，輕率地看待

對其下屬公務員作出的評核 。

上述有些錯誤可以在同公務員的面談過程中發覺和進行糾正。但是，必須認真

對待這些下意識產生的傾向，因為它們可能會有損工作評核的聲譽。

為了作出更加規範的工作評核，評核人在給予評核時，應力求作到客觀，將個

人的評核建立在具體事實的基礎上，擯除不符合事實的看法和生造出來的評價，把

某些特別的事件與被評核公務員的一貫表現區別開來。力求擺脫干擾。切勿忘記，

評核人員倘若使用不同的標準，或過於仁慈，或過於苛刻，往往會傷害這些或那些

人。並且應該注意，評核組織工作的任何不足或缺陷，都絕對不應該影響給予公務

員的評分。

2．評核人員採用的標準

整個工作評核給予評分過程的步驟安排，應按照《澳門公共行政人員通則》第

一百六十一條和第一百七十三條的規定進行並建議參考下述方法：應該在事先召開

的評核人員會議上進行討論，並達成共識。最好有相關組織及人力資源部門的代表

出席會議（如果存在這些部門的話）。在評核人的會議上，應該注意將某些評核人

所提出的標準進行統一歸納，使之符合規範，並關注本文所提出的建議，以便在評

核時達至最大程度的客觀性。最理想的結果是，一個公務員在某一段特定時間內的

工作表現，即使由不同的評核人進行評核的話，所得出的評分應該是相同的。

3．面談

面談不應僅僅局限於為了提交一份評核報告的會面，而應視為讓公務員從上級

口中瞭解工作表現的機會。並藉此機會來作一調校，使行政部門可以向工作人員要

求相應的工作表現和貢獻從而符合部門的要求，而工作人員亦可同時表達其對部門

的期望。

為達此目的，必須保證公務員的參與和他們的利益，應該鼓勵公務員來談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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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自己，而評核人也應該準備接受他們的批評。在整個過程中， 困難的是公務員

看待自己的工作表現與領導人員的看法完全不同。

面談是困難的但卻是必須的，不論在準備階段或進行過程中都需要非常謹慎。

3．1．面談的準備工作

面談的準備工作必須謹慎策劃：

—收集評核某一段時間內，與被評核人的工作表現有關的所有重要資料，並對

這些資料進行詳細的分析。

—研究評核紀錄，即《工作評核表》，確定應該涉及到的事實，以及嘗試預測

談話時有關被評核人對這些事實的反應。

—在面談中，給予一個臨時的分數，並和對方討論。若面談顯示有需要，這一

分數可以改動。

—制訂面談的計劃，以便給予對方必要的時間（絕不應少於半個小時）做準

備。要意識到談話的重要性，不應採取衹是在履行某種義務的態度。

—制訂面談的步驟及相關的議題，並預計從兩個方面展開：首先評核上一年度

的工作表現，然后就下一年的工作表現制定計劃，並達成協議，以及作出改進的設

想及培訓計劃。

—提前2至3天通知面談對象，以便其同樣可以進行面談的準備工作。

—面談進行的地點必須妥善安排，避免在寫字檯上擺放文件夾和報紙（寫字檯

本身已經構成一道談話的障礙），及所有可能中斷工作的因素和電話。

3．2．面談過程

面談過程中要注意的重要事項4：

—以自然的態度接待被評核人，避免採取高人一等或批評的態度。

—讓對方講話，善於認真聽取對方對其工作表現所講述的一切。

—要善於理解，不能衹注意對方的言辭。

—要引導談話，以便深入瞭解你想知道的事情。

—不要爭論，避免糾正誇大之言辭和不真實的事情，不要認為自己在所有事情

上都有道理。

—不要打斷被評核人的講話，或試圖壓抑對方的情感，以避免有代替對方發言

之表現。

—避免勸告或安慰。作為面談主持人，其職能祇應該是幫助對方更好地理解有

關的問題。

4．同 註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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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就對方的表現作出匆忙和過分的解釋。

—避免擺出長輩或政客的態度。

—指出其工作表現的突出優點。

—注意紙張的翻動，因為主持面談的人始終是主動的一方，而被邀請面談的人

始終是被動的一方。

—爭取就下一個年度發展的目標、計劃和承諾達成協議和期待對方改進工作表

現；並應該將它們紀錄下來，使之成為下一年度評估的基礎。

—將達成一致意見的要點紀錄下來。

—同樣應紀錄下那些未能達成一致的看法和仍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之要點。

—同公務員一起分析其職程發展的前景，必須小心不要作出你無法履行的

承諾 。

—以鼓勵對方改進工作的話語結束面談。

4．給予評核分數並登記於《工作評核表》內

結束面談之後，評核人以給予評核分數（縱使評核人可能在會面前已給予臨時

評核分數）來結束工作，並將該分數填寫在《工作評核表》上。

最重要和值得引起特別注意的問題是關於給予“劣”和“優”兩個檔次的分數。

這兩個檔次應該分別考慮的是工作表現不好的極端情況，以及工作表現特別好於中

等水平之上的情況。給予這兩個檔次的分數時，在使用鑒別標準上預示著要極其的

小心，以期避免令人難以忍受的后果或帶來相對的不公正。在工作表現評核中，必

須考慮到對公務員職程發展方面所產生的效力和引起的反響。

六、結論：現行方式的改善或採用其它方式

評核人的職能不能衹限於對公務員的工作表現提出看法，還應該在公務員的合

作下，幫助他們分析工作中某些有可能進行改善及改變的狀況，找出其中的原因，

並提出今後的努力方向。

讓被評估的公務員瞭解對其工作的期望是公正的。因此評核人應該與公務員就

下一評核年度所應達到的目標達成共識，以及盡可能詳細地制定下一年度開展工作

的計劃，並應將被認為是必須的培訓活動和相應的資源包括在內。

綜上所述，現行的評核方式是可以改進的。主要方法就是對評核人進行培訓，

並讓各部門的領導乃至整個部門更多地參與到工作評核程序中，這樣就可以減少工

作評核中的主觀性，充分實現工作評核的目的，從而使工作評核可以更有效地

進行 。

還有一些工作評核方式也值得考慮，特別是以下幾種：

方法一：不僅讓被評核人的部門領導評核，也讓他們的同事以及在工作上有聯

繫的其他工作人員參與評核，而且還應包括被評核人的自我評核（360度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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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被評核的不是工作人員個人，而是他所在的工作小組，根據小組的工

作成績評核所有小組成員的工作，並為每位成員評定相同的等級。

方法三：這是一種比較法，即將每個人的工作與其他人作比較，並用相同、較

好或較差來評級。

方法四：總體表現評核，即對工作人員各方面的表現進行統計，並綜合部門領

導、同事及與部門工作有聯繫的人士的反饋意見來進行工作評核。

以上每種方法各有優缺點，而且都不能克服一個人在評價另一個人時普遍存在

的主觀性。有些方法甚至更會令人不安，比如在360度評核方式中收到的負面的意

見反饋時。另一方面，所有這些方法均要求評核人接受高水平的培訓，從而減少在

工作評核中出錯，並確保工作評核能夠更公正、更平衡地進行。

近十年來，工作評核正逐漸被看作是一項局部性工作，是工作管理的一個方

面，而工作管理則是一個更廣義的概念。

工作管理並不僅僅局限於以一個單一的方式去評核工作人員的工作，還要在各

方面鼓勵個人進步，促使工作人員爭創佳績，為完成政府的使命多做貢獻。

這種觀點意味著工作人員的個人表現與部門的目標是一致的，而且責任是由部

門領導與工作人員共同承擔的。

因此，要根據部門的模式和特點，讓每位工作人員瞭解部門的目標、任務及方

針，更好地理解做好本職工作的原因，改進工作，多做貢獻。在這個過程中，需要

有被評核人的積極參與。

按照這種模式，部門事先與工作人員一起制定明確的目標，由部門設計和闡釋

對工作人員的要求與希望，並在召開工作管理會議的時候確定工作步驟，同時根據

具體情況對計劃的重新協商給予指導、關注及認可。另一方面，定期聽取反饋意

見，研究是否有必要安排培訓，並為充分發揮工作人員的潛力創造條件。

在這種較為全面的工作管理中，工作評核可以通過前面提及的一種或幾種方式

來進行，主要評核工作人員的表現（而不是性格），檢驗工作人員的成績或表現是

否達到了原先制定的標準。工作評核也應注意肯定工作人員的工作，對工作良好的

要表彰，推動他們改進工作和克服缺點的積極性。

從同一角度出發，工作管理也是一項局部性工作，是部門人力資源政策的一部

分。部門的人力資源政策又應根據部門的組織和種類來制定，與部門目標的實現和

任務的完成密切關聯。因此不宜孤立地進行工作管理，使之與部門管理和人力資源

管理方面的其他政策脫節。這些政策指的是人員招聘及錄用政策、工作人員的培訓

及管理政策，以及獎懲機制、酬勞機制、晉升機制等。

有了這種政府部門管理的全局觀念，就可以改進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的工作評

核方式，或者用另一種更適應當前形勢需要的方式來代替，因為社會越來越需要高

素質、高效率的政府部門和德才兼備的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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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工作評核

第一節

一般原則

第一百六十一條

（適用範圍）

工作評核適用於行政當局所有工作人員，但下列者除外 ：

a）正出任領導及主管官職者；5

b）在總督辦公室及政務司辦公室擔任職務者 。

第一百六十二條

（方式及保密）

一、工作評核得為平常評核及特別評核，並以專用印件為之。6

二、工作評核之程序屬機密程序，所有參予者須遵守保密義務。

三、上款之規定不妨礙應利害關係人說明理由之申請而發出評核表之證明或經認

證之影印本 。

第一百六十三條

（重要性及效力）

一、工作評核對法律規定之效力具重要性。

二、工作評核為“平”時，導致下列情況：

a）接受評核當年不為晉階及晉升之效力而計算 ；

b）成為編制外合同及散位合同不獲續期之依據 ；

c）自動終止以臨時委任方式任用之人員之職務 。

三、工作評核為“劣”時，導致下列情況：

a）如屬確定委任之公務員，對之提起紀律程序 ；

b）如屬以臨時委任、編制外合同或散位合同方式任用之人員，則自動終止

其職務 。

5. 經1 2月28日第62／98／M 號法令第1 條修訂後的行文·並修改了本條的標題。

6．經 1 2月28日第62／98／M號法令第1 條修訂後的行文。參閱第292頁的公佈於1 999年5月31 日

第22期《政府公報》第 1 組的5月25日第65／GM／99 號批示附件格式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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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百六十一條a項及b項所指之人員，以及正在外地修讀培訓課程或

處於助學金受領人狀況之人員，如維持在該等狀況時，工作評核為“良”；然

而，如最近一次工作評核為“優”，則保持此工作評核。

第一百六十四條

（評語及分數）

一、工作評核以下列評語及分數表示：

a）劣 —— 4分；

b）平 —— 5分至6分；

c ）良 —— 7分至8分；

d）優—— 9分至1 0分。

二、如得分相等於某一評語之最高分數加0．5或 0．5 以上，則給予較高一級之工

作評核 。

第一百六十五條 7

（評核人）

一、評核人由有權限認可之實體最遲在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批示指定。

二、指定評核人時，儘可能優先指定工作人員工作之組織附屬單位之主管，或

在職務上與被評核人有較多接觸之上級，又或入職實習之指導員 。

三、任何工作人員不得被指定為其配偶、直系親屬或至旁系第三親等親屬之評

核人。

四、評核人處於假期或缺勤之狀況並不阻礙給予評核，但該狀況如維持逾三十

日，導致程序中止，並在阻礙終止後立即重新計算期限 。

五、發出第一款所指之批示後，每一部門之評核人須舉行一聯合會議，以便統

一在評核程序中所採用之步驟。

第一百六十六條

（追認）

一、工作評核須送交評核人之上級追認；但評核人直接隸屬有權限認可之實

體，則不在此限 。

7．經1 2月28日第62／98／M號法令第1 條修訂後的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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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上款所指實體不同意有關評核，得更改之，並說明其給予之每項分數之

依據。

第一百六十七條

（認可）

一、認可工作評核屬有關部門之領導之權限。

二、如上款所指實體不同意有關評核，得更改之，並說明其給予之每項分數之

依據。

三、第一款所指實體給予之評核視為自動獲得認可 。

第二節

平常評核

第一百六十八條

（平常評核）

一、平常評核係針對上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工作表現而作出之

評 核 。

二、在平常評核所針對之年內實際服務逾六個月，且非接受特別評核之所有工作

人員，均為平常評核之對象；但已接受特別評核之期間除外 。

三、為上款規定之效力，實際服務未滿六個月之人員，僅在上述期間屈滿之翌年

一月接受評核，該評核係針對所有未接受評核之服務時間 。

四、如工作人員因轉換部門而在評核程序開始之日所在之部門任職未滿六個月，

則須在服務時間較長之部門接受評核 。

第一百六十九條

（程序）

一、部門領導最遲須在每年一月十日指定評核人；評該人應最遲在同月二十日對

被評核人作出評核 。

二、評核後，須立即將評核結果通知被評核人；被評核人得在十個工作日內就評

核結果提出聲明異議 。

三、上款所指期限屆滿後五個工作日內，評核人須審議聲明異議 。

四、在以上數款所規定之期限屆滿後，有關卷宗須送交有權限實體追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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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追認須在十日內作出，認可則最遲須在二月底前為之 。

六、工作評核經認可後，須在三日內通知被評核人，然後將之存入其個人檔案 。

第一百七十條

（聲明異議）

一、上條第二款所指之聲明異議內應說明理由，載明能構成修改所給予評核之合

理解釋之事實理據。

二、評核人根據聲明異議內所提出之事實，維持或修改工作評核，並應說明理由 。

三、聲明異議及對其所作之回覆，應附於評核表內 。

第一百七十一條

（訴願）

一、自獲悉經認可之評核之日起十個工作日內，得提起訴願；自提起訴願之日起

十五日內，應作出說明理由之最後裁定。

二、訴願須交予訴願所針對實體之輔助部門，並附同該實體之意見書而組成。

三、僅以比較其他工作人員之評核為基礎而提出評核上之差別者，不構成訴願

之依據 。

第三節

特別評核

第一百七十二條

（適用範圍）

一、特別評核僅適用於臨時委任人員，並針對臨時委任之每一階段作出評核 。

二、臨時委任最後一年之特別評核如包括該曆年之六個月以上之時間，所給予之

評核有效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依職權或應利害關係人申請，尚得在下列情況中給予工作人員特別評核：8

a）無薪假終止後投考晉升職位，但仍未重新獲評核；9

8．經1 2月28日第62／98／M號法令第1條修訂後的行文，並修改了本條的標題。參閱第294頁的

公布於1 999年5月31 日第22期《政府公報》第1 組的5月25日第65／GM／99號批示附件格

式 1 5 。

9．同 註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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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一百六十一條a項及b項所指之情況；10

c）根據第三十條之規定，以臨時定期委任方式擔任職務；11

d）編制外合同終止；12

e）工作人員出任不同於其所屬職程之職位；13

f ）第一百六十三條第四款所指之基於培訓之需要或為轉往其他附屬單位所

需而不在職。14

四、僅在工作人員與有關之行政當局部門之實際職務聯繫超逾六個月時，方得進

行上款所指情況中之特別評核。15

第一百七十三條

（程序）

一、臨時委任人員之特別評核程序及認可行為，分別自該委任之每一年度期間屆

滿前第六十日開始及在該期間屆滿前三十日之前為之。16

二、為平常評核而定之聲明異議及訴願之程序規範，適用於特別評核。

1 0．同 註 6。

1 1 ．同 註 6。

1 2．同 註 6。

1 3．同 註 6。

1 4．同 註 6。

1 5．同 註 6。

1 6．經 1 2月28日第62／98／M號法令第1 條修訂後的行文。

1120



附件二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GOVERNO DA REGIÃ O
ADMINISTR ATIVA ESPECIAL DE MACAU

工 作 評 核 表
BOLETIM DE CL ASSIFICAÇ Ã O DE SERVIÇ O

格 式 十 四
Modelon .°14

（ 印 務 局 專 印 ）
（Ex c l usivo da lm prensa Of ici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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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被視為重要的職程。 ＊ Aplicá vel apenas à s carreiras em que se mostre rele vant e .
＊＊只適用於與公眾有接觸的人員。 ＊＊ Aplicá vel apenas ao pessoal que tem contactos com o pú blico .

＊＊＊只適用於擔任主管或協調職務的人員。 ＊＊＊ Aplicá vel apenas ao pessoal que desempenhe funç õ es de chefia oucoordenaç ã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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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保安部隊的工作評核表

澳 門 保 安 部 隊
FORÇ AS DE SEGURANÇ A DE MACAU

個 人 評 語 表
BOLETIM DE INFORMAÇ Ã O INDIVIDUA L

（a）＿＿＿＿＿＿＿＿＿＿＿＿＿＿＿＿＿＿＿＿＿＿＿＿＿＿＿＿＿＿＿＿＿＿＿＿＿＿＿＿＿

（b）＿＿＿＿＿＿＿＿＿＿＿＿＿＿＿＿＿＿＿＿＿＿＿＿＿＿＿＿＿＿＿＿＿＿＿＿＿＿＿＿＿

（a）水警稽查局、治安警察局、消防局、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或市政警察 PMF，CPSP，CB，ESF SM，DSFSM ou PM

（b）機構之附屬單位或附屬機構Subunidade ou Dependè ncia
（c）用打字機打之姓名及職位Nome e posto dactilografado
（d）精確至小數點後第一位 Aproximaç ã o até à sé dcimas

格 式
m-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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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該期間所執行之職務
Funç õ es exercidas durante o perí odo em apreciaç ã o

2．評核期間之重要活動
Actividades relevantes durante o per í odo em apreciaç ã o.

3 ．摘要：
Res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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